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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和归口。 

本标准由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牵头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高裕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湖州高裕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佳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赢创特种化学（上海）

有限公司、华东理工大学（排名不分先后）。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丘国豪、邓泽华、邓宣晖、国海玲、田保兵、沈夏勤、王毅、关永坚、石帅科、

鞠明杰。 

本标准由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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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用软质聚氨酯泡沫材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具用软质聚氨酯泡沫材料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质量承诺。 
本标准适用于块状、片状和条状或切割成以上形状的非阻燃的家具用软质聚氨酯泡沫材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18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IDT ISO 291:1997） 

GB/T 6342  泡沫塑料与橡胶  线性尺寸的测定（IDT ISO 1923:1981） 

GB/T 6343  泡沫塑料与橡胶表观密度的测定 

GB/T 6344—2008  软质泡沫塑料聚合材料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IDT ISO 1798:1983） 

GB/T 6669—2008  软质泡沫塑料聚合材料压陷永久变形的测定（IDT ISO 1856:1980） 

GB/T 6670—2008  软质泡沫塑料聚合材料落球回弹性能的测定（NEQ ASTM D 3574:1981） 

GB/T 9345.1—2008  塑料灰分的测定 

GB/T 9640—2008  软质和硬质泡沫聚合材料加速老化试验方法（IDT ISO 2440:1983） 

GB/T 10808—2006  高聚物多孔弹性材料撕裂强度的测定（ISO 8067:1989,IDT） 

GB/T 12008—2010  塑料  聚醚多元醇 

GB/T 12009—2010   塑料  多亚甲基多苯基异氰酸酯 

GB/T 14833—2011  合成材料跑道面层 

GB/T 18583—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18941  高聚物多孔弹性材料  定负荷冲击疲劳的测定 

GB/T 22048—2015  玩具及儿童用品中特定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测定 

GB/T 24451—2009  慢回弹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GB 28007—2011  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31062—2014  聚合物多元醇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ASTM D3574  软质多孔材料的测试标准——平板，粘合和模制聚氨酯泡沫 

3 术语和定义 

3.1  

软质聚氨酯泡沫材料  flexible polyurethane foam material 

由多元醇化学物与异氰酸酯等物质反应制成的、内部多孔结构的、软的聚合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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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 

产品按照落球回弹性能分为慢回弹软质聚氨酯泡沫材料和通用型软质聚氨酯泡沫材料。 

5 基本要求 

5.1 设计要求： 

具备对聚醚多元醇的分子量及官能度，异氰酸酯种类的识别能力、具有配方组合及分子结构的设计

能力，筛选并确定关键原材料的品种和配比，同时具有瞬间充分混合一步成型能力达到材料高弹性、高

舒适性、高永久压缩变形率、多功能性等要求。 

5.2 原材料要求 

采用符合安全环保要求的聚醚多元醇、聚合物多元醇和异氰酸酯。聚醚多元醇符合GB/T 12008—

2010优等品要求。异氰酸酯符合GB/T 12009—2010优等品要求。聚合物多元醇符合GB/T 31062—2014

优等品要求,但苯乙烯残留量<20 mg/kg，丙烯腈残留量<5 mg/kg。 

5.3 生产工艺要求 

5.3.1 生产过程应采用自动化连续生产设备，包括 PLC 自动化控制、监控系统，计量误差小于 1%的计

量泵，温度自动补偿控制，精确的空气流量计及要求混合室压力可调节到 3 KG 以上。反应及成型仓要

相对密闭，保证反应物质及反应温度不易散发，反应更加完全。 

5.3.2 应具备对尾气进行回收处理。 

5.4 检验能力 

具备原材料水分、羟值、PH值、酸值、黏度的检测能力。具备产品表观密度、压陷硬度、拉伸强度、

断裂伸长率、撕裂强度、压缩永久变形率、落球回弹率、复原时间、灰分、恒定负荷反复压陷疲劳性能

的检测能力，保证产品质量稳定。 

6 技术要求 

6.1 长度、宽度偏差 

长度、宽度偏差应符合表1要求。 

表1 长度、宽度极限偏差 

单位为 mm 

长度、宽度 极限偏差 

＜250 
+5 

0 

＞250～500 
+10 

0 

＞500～1000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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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续） 

单位为 mm 

长度、宽度 极限偏差 

＞1000～2000 
+30 

0 

＞2000～3000 
+40 

0 

＞3000～4000 
+50 

0 

＞4000 
+60 

0 

6.2 厚度偏差 

厚度偏差应符合表2要求。 

表2 厚度极限偏差  

单位为 mm 

厚度 极限偏差 

≤25 ±1.5 

＞25～75 
+2.5 

-1.5 

＞75～125 
+4.0 

-1.5 

＞125 
+5.0 

-3.0 

6.3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3要求。 

表3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颜色均匀，可有轻微杂色、黄芯，但应在供需双方之间达成协议 

气孔 不应有直径大于6 mm的对穿孔和直径大于10 mm的气孔 

裂缝 每平方米内弥合裂缝总长小于100 mm，最大裂缝小于30 mm，不应有不弥合裂缝 

两侧表皮 片材两侧斜表皮宽度不超过厚度的一倍，并且最大不得超过40 mm 

污染 不允许有明显污染 

气味 无刺激性气味 

6.4 物理性能 

物理性能应符合表4、表5、表6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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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密度偏差范围要求  

单位为 kg/m3 

密度范围 极限偏差 

≤40 ±2.0 

＞40～50 ±2.5 

＞50～60 ±3.0 

＞60～70 ±3.5 

＞70～80 ±4.0 

＞80～100 ±5.0 

＞100～120 ±8.0 

＞120～150 ±12 

＞150～200 ±20 

＞200 ±30 

注：产品的密度要求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表5 25%压陷硬度偏差范围要求  

单位为 N 

25%压陷硬度 极限偏差 

≤20 ±2 

＞20～40 ±4 

＞40～60 ±8 

＞60～90 ±12 

＞90～120 ±15 

＞120～170 ±18 

＞170～220 ±21 

＞220～290 ±24 

＞290～360 ±27 

＞360～450 ±30 

表6 物理性能要求 

序号 性能 

类别 

慢回弹软质聚氨酯泡

沫材料 

通用型软质聚氨酯泡

沫材料 

1 65%/25%压陷比 ≥2 ≥2.2 

2 75%压陷永久变形/(%) ≤6 ≤6 

3 回弹率/(%) ≤12 ≥40 

4 拉伸强度/kPa ≥50 ≥80 

5 伸长率/(%) ≥100 ≥100 

6 撕裂强度/(N/cm) ≥1.3 ≥1.8 

7 干热老化后拉伸强度/kPa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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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续） 

序号 性能 

类别 

慢回弹软质聚氨酯泡

沫材料 

通用型软质聚氨酯泡

沫材料 

8 湿热老化后拉伸强度/ kPa / ≥55 

9 干热老化后拉伸强度变化率/（%） ±30 

10 湿热老化后拉伸强度变化率/（%） ±30 

11 恒定负荷反复压陷疲劳后40%压陷硬度损失值/（%） ≤26 ≤30 

12 慢回弹复原时间/s 3～15 / 

13 慢回弹温湿度敏感指数 ≤1.8 / 

14 气味等级/级 ≤3.0 ≤3.0 

6.5  化学性能 

6.5.1 灰分≤1%。 

6.5.2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含量符合 GB/T 14833—2011中的要求：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0.2 g/kg。 

6.5.3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符合 GB/T 18883—2002：＜0.5 mg/m3。 

6.5.4 邻苯二甲酸酯含量符合 GB 28007—2011 中 5.2.3的要求：≤0.1%。 

7 试验方法 

7.1 时效和状态调节 

自生产之日起在自然条件下放置72 h后进行。试验按GB/T 2918中23/50二级环境条件进行。试样在

温度（23±2）℃，相对湿度40%～60%的条件下进行不少于16 h的状态调节。 

7.2 长度、宽度的测量 

按GB/T 6342规定用最小分度值1 mm的卷尺测量长度、宽度各三点。 

7.3 厚度的测量 

按GB/T 6342规定用精度0.1 mm量具测量厚度，在距边缘30 mm以外开始测量，测量点不少于5点，每

测量点间间隔应均匀。距长度方面边缘80 mm以外测量。 

7.4 感官检验 

7.4.1 色泽、污染在正常光线下目测。 

7.4.2 气孔、两侧表皮用精确度为 0.5 mm量具测量，裂缝长度用最小分度值 1 mm 卷尺测量。 

7.4.3 气味：用鼻闻。 

7.5 物理性能的测定 

7.5.1 密度偏差的测定 

按照GB/T 6343规定测试表观密度，计算密度偏差。 

7.5.2 压陷硬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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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1 按照 ASTM D3574 方法 B1规定进行。 

7.5.2.2 测试 25%压陷硬度和 65%、25%压陷硬度比值。 

7.5.2.3 试样尺寸为（380±20）mm×（380±20）mm×（100±3）mm,试样数量 3个。 

7.5.3 75%压陷永久变形的测定 

7.5.3.1 按 GB/T 6669—2008 方法 A 规定进行。 

7.5.3.2 试验温度 70 ℃±2 ℃，试验时间 22 h，压缩试样厚度的 75%（压缩至试样原厚度的 25%）。 

7.5.3.3 试样尺寸（50±10）mm×（50±1）mm×（25±1）mm，试样数量 5 个。 

7.5.4 回弹率的测定 

7.5.4.1 GB/T 6670—2008 规定进行。 

7.5.4.2 试样尺寸（100±3）mm×（100±3）mm×（50±2）mm，试样数量 3 个。 

7.5.5 拉伸强度和伸长率的测定 

7.5.5.1 按 GB/T 6344—2008 规定进行。 

7.5.5.2 试验速度（500±50）mm/min.试样厚度 10 mm,有效标距 50 mm,试样数量 5个。 

7.5.6 撕裂强度的测定 

7.5.6.1 按 GB/T 10808—2006 规定进行。 

7.5.6.2 试验速度 50 mm/min。试样尺寸（25±0.5）mm×（25±0.5）mm×（150±1）mm，试样一端切

一 50 mm 长的切口。试样数量 5 个。 

7.5.7 干热老化后的拉伸强度及其变化率的测定 

7.5.7.1 按 GB/T 9640—2008 规定进行。 

7.5.7.2 干热老化试验，试验温度 140 ℃，放置 16 h 后，再按 7.5.5 测量拉伸强度。 

7.5.7.3 干热老化后的拉伸强度变化值为干热老化前后拉伸强度之差与干热老化前拉伸强度之比。 

7.5.8 湿热老化后的拉伸强度及其变化率的测定 

7.5.8.1 按 GB/T 9640—2008 规定进行。 

7.5.8.2 湿热老化试验，试验温度 105 ℃和 100%相对湿度或过饱和蒸汽条件下放置 3 h，再按 7.5.5

测量拉伸强度。 

7.5.8.3 湿热老化后的拉伸强度变化值为湿热老化前后拉伸强度之差与湿热老化前拉伸强度之比。 

7.5.9 恒定负荷反复压陷疲劳后 40%压陷硬度损失值的测定 

按照GB/T 18941规定进行。 

7.5.10 复原时间的测定 

按照GB/T 24451—2009附录A规定进行。试样数量3 个。 

7.5.11 慢回弹温湿度敏感性测定 

按照GB/T 24451—2009附录C规定进行。 

7.5.12 气味等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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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2.1 气味等级按照按照 GB/T 24451—2009附录 B 规定进行。 

7.5.12.2 试样数量 3个。 

7.6 化学性能的测定 

7.6.1 灰分的测定 

按照GB/T 9345.1—2008第1部分通用方法 方法A（600 ℃）规定进行。 

7.6.2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单体含量的测定 

按照GB 18583—2008附录D规定进行。 

7.6.3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的测定 

按照GB/T 18883—2002附录C进行,测试72 小时持续释放量。 

7.6.4 邻苯二甲酸酯含量的测定 

按照GB/T 22048—2015玩具及儿童用品中特定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6.1、6.2、6.3、6.4中密度偏差、25%压陷硬度、65%/25%压陷比、拉伸强度、伸长

率、撕裂强度、复原时间(通用型聚氨酯泡沫材料)、回弹率、75%压陷永久变形。 

8.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为6.1、6.2、6.3、6.4、6.5的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的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原料、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长期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8.1.3 鉴定检验 

鉴定检验项目为第6章的全部项目。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或产品质量有争议时进行。 

8.2 组批和抽样 

8.2.1 组批 

同一原料、同一配方、同一工艺条件，连续生产数量不超过100 t为一批。 

8.2.2 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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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偏差及感官从切割后的产品中抽取三块。物理性能、化学性能、燃烧性能试样从该批产品随机

抽取。仲裁检验的试样从产品的中部切取。 

8.3 判定规则 

8.3.1 尺寸偏差及外观三块全部合格，该批为合格。其中一块任何一项不合格时，逐件剔除该批中的

不合格品。 

8.3.2 在 8.3.1 检验合格的样品中抽取 1块进行物理性能测试，6.4和 6.5 性能中的任何一项不合格

时应重新从原批中双倍取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全部合格，则该批为合格。复检结果仍

不合格则该批为不合格。 

8.3.3 在 8.3.2 检验合格的样品中抽取 1块进行化学性能测试，6.5 性能中的任何一项不合格时应重

新从原批中双倍取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全部合格，则该批为合格。复检结果仍不合格

则该批为不合格。 

8.3.4 尺寸、外观、物理性能、化学性能及燃烧性能均合格，则该批产品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产品应有合格证。产品应标志名称、类别、数量、生产日期、批号、生产厂名称、生产厂地址和检

验员章、本标准号等。 

9.2 包装 

产品可用塑料袋、编织袋等包装。 

9.3 运输 

产品在运输中严禁烟火，防止日晒、雨淋，避免长期受压和机械损伤。 

9.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净、通风、干燥的库房内，远离热源，不应与化学药品接触。 

10 质量承诺 

在用户按照生产厂家说明书的规定安装、使用与存放情况下，生产企业承诺产品自出厂之日起5 年

内正常运行。自发货之日起半年内，因物性发生变化影响正常使用时，生产厂家负责免费更换。如生产

厂家提供的产品在保质期内出现非人为因素或使用不当造成的质量问题，生产厂家将在72 小时内作出

明确答复，并及时予以安排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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